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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日期，本公司僅支付重固農村商業銀行判定金額中的約人民幣80,000

元及待償還之未付款項約人民幣4,650,000元。此外，第一凍結物業需遵守
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施加的第二凍結措施。

(d) 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上海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新支行
（「華新上海農村商業銀行」）（作為原告）於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對（其中
包括）本公司（作為第二被告）提起訴訟，要求上海高壓容器償還根據於二
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訂立的兩份貸款協議項下的兩筆欠款。該等款項乃
根據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六日訂立的兩份最高額抵押擔保合同向華新上海
農村商業銀行作出抵押，乃以本公司位於中國的樓宇及土地（即上海市房
屋土地資源管理局發出的上海市房地產所有權證－滬房地（青）字(2000)

第006606及006607號項下的物業）（「第二凍結物業」）作為抵押。法院已下
達的判決，(i)判令上海高壓容器償還本金額約人民幣5,080,000元連同產生
的應計利息、拖欠利息及訴訟費用（「華新上海農村商業銀行判定金額」）；
及(ii)倘上海高壓容器拖延償付上述款項，華新上海農村商業銀行有權優先
從出售第二凍結物業之所得款項結付華新上海農村商業銀行判定金額。於
最後可行日期，上海高壓容器未能償還華新上海農村商業銀行判定金額。
此外，根據上海市房屋土地資源管理局發出之上海市房地產權證－滬房地
（青）字(2000)第00607號項下之土地及樓宇需遵守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施
加的第二凍結措施。

(e)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寧波甬昌鋼管有限公司（「甬昌」）（作為原告）
就本公司未能支付其售貨款金額人民幣301,860.50元連同相關應計利息於上
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對本公司提起訴訟（作為被告）。法院已下達的判決，
判令本公司償還人民幣301,860.50元連同應計利息及訴訟費用（「甬昌判定
金額」）。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未能償還甬昌判定金額。

（f）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九日，太倉天誠金屬表面材料有限公司（「太倉」）（作為
原告）就本公司未能支付其售貨款金額人民幣98,658.03元連同相關應計利
息於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對本公司提起訴訟（作為被告）。法院已下達的
判決，判令本公司償還人民幣98,658.03元連同應計利息及訴訟費用（「太倉
判定金額」）。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未能償還太倉判定金額。



附錄四  一般資料

– IV-11 –

(g)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八日，上海鵬程箱包製品廠（「上海鵬程」）（作為原告）於
上海市奉賢區人民法院對本公司（作為被告）提起訴訟，內容有關本公司拖
欠為數人民幣63,078.94元之紙箱加工費。根據法院已下達的裁決，本公司
須支付人民幣63,078.94元及訴訟費用（「上海鵬程判定金額」）。於最後可行
日期，本公司仍未支付上海鵬程判定金額。

(h)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上海快群五金機電有限公司（「上海快群」）
（作為原告）於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對本公司（作為被告）提起訴訟，內
容有關本公司拖欠為數人民幣63,969元之貨款連同應計利息。上述訴訟之
聆訊訂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八日進行。於最後可行日期，尚未有任何裁決。

(i) 根據兩份日期均為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以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華夏」）為受益人而簽立的最高額抵押合同，本公司同意以本公司
位於中國的樓宇及土地（即上海市房屋土地資源管理局發出的上海市房地
產所有權證－滬房地（青）字第008167號項下的標的物）（「第三凍結物業」）
作為上海高壓容器於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的貸款協議（經日期
為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之貸款延期協議所補充）（「華夏貸款協議」）項
下所結欠款項（總額為約人民幣7,000,000元）之抵押。上海高壓容器因拖
延償還華夏貸款而違背華夏貸款協議之條款，因此，華夏有權就未能執行
日期均為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的該等最高額抵押合同對本公司提起
法律訴訟。上述最高額抵押合同之執行權乃有關上海高壓容器根據日期
為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之貸款協議欠付之該等款額（即總額約人民幣
7,000,000元），隨後由華夏轉讓予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上海辦事處。於最
後可行日期，華夏並未就上述事宜對本公司提起執行訴訟。

(j)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未能於償還日期（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日）償還
根據本公司及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四支行（「建設銀行」）於
二零零五年六月六日訂立的貸款協議項下的欠款約人民幣4,000,000元。因
此，建設銀行有權因該拖欠對本公司採取法律行動要求本公司償還於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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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五年六月六日訂立的貸款協議項下的本公司欠款（包括貸款本金及應計
利息）（「建設銀行未償還款項」）。於最後可行日期，建設銀行概無就上述事
宜對本公司採取法律行動。

根據本公司所得之中國法律意見，本公司須結清農業銀行靜安支行判定金額及清
還建設銀行未償還款項。然而，本公司有權就本公司償還之任何款項向上海華盛及╱
或蔣先生索償。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並未採取任何法律行動以就農業銀行靜安
支行判定金額及建設銀行未償還款項索償。然而，本屆董事會預期，於H股收購建議完
成及改組董事會之後，本公司或會考慮對各有關方採取適當法律行動。

根據本公司所得之中國法律意見，本公司須就上海高壓容器貸款履行其於擔保協
議項下之責任。然而，本公司有權就共同擔保人應負責之相關款項（即在每項上海高
壓容器貸款之所有擔保人之間按比例計算）向上海高壓容器及╱或相關上海高壓容器
貸款之任何其他共同擔保人尋求賠償。此外，本公司有權根據各擔保協議就本公司所
支付之任何款項而產生之任何實際損失向蔣先生尋求賠償。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
並無向有關銀行作出任何付款而履行其於擔保協議項下之責任，因此，本公司尚未採
取任何法律行動以尋求就本公司根據擔保協議償還之任何款項向有關方賠償。然而，
倘本公司已根據擔保協議支付任何款項，則於H股收購建議完成及改組董事會之後，董
事會或會考慮對各有關方採取適當法律行動。

鑑於本公司當前之財務狀況及本公司管理人員有重大更替，本屆董事會預期，於
H股收購建議完成及董事會作出變動之後，本公司或會考慮對蔣先生採取適當法律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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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專家及同意書

以下為本綜合文件內載有其意見或建議之專家之資格：

名稱 資格

交銀國際 一間獲證監會批准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1類
（證券交易）及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
業務之法團

聯昌國際 一間獲證監會批准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1類
（證券交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6類（就
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業務之法團

僑豐融資有限公司 一間獲准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第1類（證券交易）
及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業務之法團

永利行評值顧問有限公司 獨立物業估值師

金杜律師事務所 中國法律顧問

上海市申達律師事務所 中國法律顧問

交銀國際、聯昌國際、獨立財務顧問、金杜律師事務所、上海市申達律師事務所
及永利行評值顧問有限公司各自已就本綜合文件之刊發發出同意書，同意以本綜合文
件所載形式及涵義，分別轉載其報告及╱或函件（視情況而定）或引述其名稱，且迄
今並無撤回其同意書。

11. 一般事項

(a) 本綜合文件以及接納表格之中英文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b) 收購方之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德輔道中59號中南行1樓。

(c) 聯昌國際之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皇后大道中28號中環中心25樓。

(d) 交銀國際之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德輔道中68號萬宜大廈9樓。

(e) 獨立財務顧問之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德輔道中55號協成行中心1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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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備查文件

以下文件之副本自本綜合文件日期二零零九年六月九日起至H股收購建議截止當
日（包括該日）止任何營業日之一般辦公時間上午九時正至下午六時正在本公司主要營
業地點（地址為九龍尖沙咀東部麼地道68號帝國中心10樓1005B室）可供查閱；並可於
本公司網站（http://www.shqingpu.com/）及證監會網站(http://www.sfc.hk)瀏覽：

(a) 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b) 收購方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c)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年報、本公司截至二
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及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
十日止九個月之季度報告；

(d) 聯昌國際及交銀國際函件，全文載於本綜合文件第7至15頁；

(e) 董事會函件，全文載於本綜合文件第16至31頁；

(f) 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全文載於本綜合文件第32至33頁；

(g) 獨立財務顧問函件，全文載於本綜合文件第34至52頁；

(h) 永利行評值顧問有限公司發出之物業估值報告，全文載於本綜合文件第
III-1至III-9頁；

(i) 本附錄「專家及同意書」一節所述之專家發出之書面同意書；及

(j) 第一份中國法律意見、第二份中國法律意見及本公司中國法律意見。


